           敬畏神，尊敬君王       彼前2:13-17

    「你們為主的緣故，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。因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。你們雖是自由的，卻不可藉著自由遮蓋惡毒，(或作：陰毒)總要作神的僕人。 務要尊敬眾人，親愛教中的弟兄。」(彼前2:13-17)

    這段經文常有人來解釋基督徒對政府(執政者)的態度。新約中相似的經文有羅13:1-7：
    「在上有權柄的，人人當順服他，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。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。所以，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；抗拒的必自取刑罰。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，乃是叫作惡的懼怕。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麼？你只要行善，就可得他的稱讚；因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與你有益的。你若作惡，卻當懼怕；因為他不是空空的佩劍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伸冤的，刑罰那作惡的。所以你們必須順服，不但是因為刑罰，也是因為良心。你們納糧，也為這個緣故；因他們是神的差役，常常特管這事。凡人所當得的，就給他。當得糧的，給他納糧；當得稅的，給他上稅；當懼怕的，懼怕他；當恭敬的，恭敬他。」(羅13:1-7)

一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
       相信保羅和彼得有這樣不同的看法是出於各人面對著不同的
    處境：保羅所面對的是一個平安的社會，盼望弟兄姊妹作一個良
    民，遵守國家君王所頒佈的法令。而彼得正面對一個不平安或逼
    迫基督徒的社會，心裡的願望是要作良民(為主的緣故)，更希望
    這些君王臣宰是制行「賞善罰惡」的人。但對於那些逼迫基督徒
    的君王卻說是「人的制度」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要求弟兄姊妹按
    君王的行為或當時的處境去分辨何為「神的用人，是於你有益的」 
   或「人的制度」。所以順服君王對弟兄姊妹來說是一個選擇，並不
   是必然的。所以我們在這塊土地一起讓我們舉起祈禱祝福的手，
   為國家祈禱。
二、順服與服從有別
       國家祈禱早餐會，國家和，萬事興！祈禱515，與其咒詛黑暗，
    不如點亮一根蠟燭，加入祈禱515群組。
       順服在彼前2:13的使用法與服從有別。“服從”一般指孩子 
    對父母或僕人對主人的服從(西3:20/弗6:1,5)。彼得使用“服從”
    也特別指弟兄姊妹對主的服從(彼前1:2,14,22)。
三、敬畏神，尊敬君王    

    彼前2:13-17及羅13:1-5都按同樣的次序使用敬畏和尊敬.恭敬。
       彼得最後指明的是要敬畏神，而羅13:3是特別指懼怕一個罰
    惡的制度，尤是惡人更加要懼怕。
       彼前2:17也同樣使用尊敬、恭敬在眾人及君王身上。當然不
    是要貶低君王的身份，而信徒對其他人也同樣給以尊敬。

       你要敬畏耶和華――你的 神，事奉他，專靠他，有要指著他
    的名起誓。   (申命記十20) 

四、神兒女堅持以行善來處世     提前2:1-3
① 我勸你，第一要為萬人懇求、禱告、代求、祝謝；
②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，也該如此，使我們可以敬虔、端正、平
  安無事的度日。
③這是好的，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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